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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委 託 臺 北 市 立 大 學 辦 理 

111學年度中小學校長培育班招生簡章 

一、依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 年 7月 1日北市教綜字第 1113062416號函 

二、招生人數： 

（一）正取二十名，備取若干名。 

（二）報名人數未達 15 人，得不開班。 

三、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7月 21日（星期四）23時 59分。 

（二）報名網址：https://adeva.utaipei.edu.tw/p/426-1061-1.php?Lang=zh-tw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校長中心) 

（三）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文件寄至 ppedu0928@gmail.com (臺北市立大學校長培

育班信箱)。 

四、甄試日期： 

（一）報名完成後，於 111年 7月 23日（星期六）採線上面試 

（二）試場連結、時間及順序表於考前一日下午 3時於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

所校長中心網站公告(https://adeva.utaipei.edu.tw/p/426-1061-1.php?Lang=zh-tw)。 

五、報考資格： 

凡現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構、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育人員(需具備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或高級中學教師任用資格)以及現任臺北市境內公立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實驗國

民小學教師，在臺北市境內學校、教育局暨所屬機構連續服務滿 1年以上，最近 3年內未

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者得報考。 

六、報名繳交費用、資料 (各項學經歷證件，均需繳交正本掃描檔) ： 

（一） 報名費：新臺幣壹仟元整，以轉帳方式繳交。 

（二） 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乙張，以利線上面試確認身分。 

（三） 校長培育班報名表、成績通知單（如附件一、二）。 

（四） 在職證明文件正本掃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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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甄試項目（線上面試）：  

（一） 臺北市教育政策。 

（二） 學校經營與管理。 

（三） 其他相關議題。 

八、成績計算： 

（一） 甄試成績滿分為一百分。 

（二） 依總成績排序錄取。 

（三） 結果公布：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26日（星期二）下午五點公布於臺北市立大學教

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校長中心網頁 

（網址：https://adeva.utaipei.edu.tw/p/426-1061-1.php?Lang=zh-tw）。 

九、培育課程： 

甄試錄取者應參加規定之培育課程與學分。其辦理方式為： 

（一） 培育課程共計 20學分，於夜間或週末修讀學分(校長見習則於學期中進行)。 

開課時間分為以下兩階段： 

      第一階段：111 年 9月至 112年 1月；10 學分。 

      第二階段：112 年 2月至 112年 6月；10 學分(含校長見習)。 

（二） 課程內容 

1. 包括六大模組：1.校長使命與專業；2.教育政策與法規；3.學校領導與經營；4.

課程與教學領導；5.教育新興議題；6.校長見習。 

2. 詳細課程內容請參見附件三。 

（三） 課程教學形式 

1. 課程講授：由專業師資教導基本理論，讓學員可以深入了解校長領導之基礎概

念。 

2. 案例分析與討論：使用實際議題與案例進行小組討論與議題分析，讓學員能更

了解實際校園可能會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並且思考解決方法。 

3. 小組合作：藉由小組合作，讓學員學習團隊合作與增進溝通技巧。 

4. 校長見習：由現職的優良校長擔任師傅校長，帶領學員進行校務領導與經營之臨

床學習，協助學員更熟悉校園環境以及行政職責。師傅校長之聘請係依據學員服

務於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而做個別適當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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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費用 

（一） 每一學分之學分費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二） 修滿 20學分獲結業證書者，教育局補助學員二分之一學費(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暨

所屬機關學校同仁之進修費用補助額度規定，每學期金額最高不超過新臺幣 2 萬

元)。 

十一、頒發結業證書 

（一）修習完成本培育課程且經評定成績合格者，由教育局及臺北市立大學共同頒發結業

證書。 

十二、其他事項 

（一） 本培育班利用晚上及假日上課，學員參加培育課程不核給公假，惟接受校長見習

課程時，服務於教育局暨所屬機構、學校者，由各服務單位逕予公假登記。服務於

國立學校者應依其規定辦理請假事宜。 

（二） 本培育班每科修習 2學分，共 20學分；修習之學分嗣後若考取本校教育行政與評

鑑研究所碩士班，學分可辦理抵免，學分抵免之認定依學校規定辦理（應於入學學

年度第 1學期本校行事曆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 

（三） 本課程缺課達三分之一以上，不頒發結業證書。 

（四） 報名表件：報名表件即日起公告於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校長中心

網頁（網址：https://adeva.utaipei.edu.tw/p/426-1061-26.php?Lang=zh-tw），請自

行下載取用。 

十三、本培育班成績及格學員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國

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資績評分之採計，由臺北市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儲

訓委員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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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臺北市立大學辦理 

111 學年度校長中心中小學校長培育班課程模組和科目 

 

模組 科目名稱 學分 

校長使命與專業 

 

1.校長學導論 ２學分 

2.校長專業標準與倫理 ２學分 

3.校長專業發展 ２學分 

教育政策與法規 

 

1.教育政策分析 ２學分 

2.教育法律與實務 ２學分 

3.教育制度議題分析 ２學分 

學校領導與經營 

 

1.教育領導與決策 ２學分 

2.校園規劃與學校建築 ２學分 

3.知識管理與學校創新經營 ２學分 

4.學校效能與品質管理 ２學分 

課程與教學領導 

 

1.課程與教學領導 ２學分 

2.學生學習評量(素養導向) ２學分 

3.課程發展與評鑑 ２學分 

教育新興 

議題 

 

1.實驗教育 ２學分 

2.智慧教育(含創客) ２學分 

3.國際教育(含雙語實驗、永續發展 SDGs) ２學分 

4.數位教學與數位領導 ２學分 

校長見習 

 

1.學校行政領導與經營臨床實習 ２學分 

2.課程與教學領導臨床實習 ２學分 

[註]:各模組共計 20學分，學分數如上表所示，確切之科目及學分數，依實際開課時而定。 


